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李家驥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文健律師

被      告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國榮 

訴訟代理人  許修豪律師

            邱韋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8 年

8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

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

關係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該僱傭關係存否即屬不明

確，原告在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原告應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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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

第170 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

本院審理中由劉宏瑞變更為陳國榮，並於民國108 年4 月16

日、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書狀可稽（見重勞訴卷一第

297-298 頁、第317-318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企業

業務主管，負責「Head of Corporate Sales 」職務。000

年0 月間，原告依循被告公司全球吹哨者保護政策，對原告

之新上任直屬主管林衍尚於105 年任職渣打銀行金融市場處

業務主管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以不實交易遮掩TRF 客訴

客戶交易損失之非法情事，經渣打銀行停職調查後，解除其

業務主管職務」之疑慮，向被告銀行集團內部全球吹哨者保

護官進行吹哨，並經被告銀行吹哨者保護政策認定符合被告

銀行對吹哨案件之嚴謹定義及審核後，授與原告吹哨人內部

認證核可密碼；但林衍尚於接受銀行內部吹哨者調查官詢問

之數週後，開始對原告態度鉅變，高度懷疑原告為銀行內部

吹哨者。至106 年8 月初，被告接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來函表示有自稱「TRF 受災聯盟受災戶」之

未具名人士向金管會指陳，林衍尚服務於渣打銀行期間有涉

及內部員工掩飾客戶TRF 交易損失弊案之疑慮云云，情節與

原告前揭向銀行內部吹哨之內容近似；林衍尚經被告公司人

員告知前揭金管會來函內容後，旋於同年月7 日早上對原告

為騷擾、恐嚇之言語。至106 年9 月22日，原告將如原證2

之錄音檔及譯文，送交被告銀行吹哨者調查官進行調查，但

銀行內部卻將原告之投訴案件交付予人事部門處理，隨後人

事部門將原告之投訴按一般員工抱怨案件處置，並將原告之

投訴內容分別告知原告和林衍尚之各自香港區域主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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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 月 19 日 ， 香 港 區 域 主 管 Dominique 和 John

Thang（均為聘用林衍尚之共同決策者）飛抵臺灣調處原告

之投訴，Dominique 表明聘用林衍尚之人事決定不會改變，

且詢問原告要不要自行轉調部門或直接離開被告公司，又原

告於同年3 月之半年度考績評核本獲主管極佳之肯定，卻於

106年11 月9日，接獲通知原告之年終獎金相較去年竟遭大

砍83% ，但原告所領導團隊之其餘成員之年終獎金均無如

此，從而原告意識到遭報復之情況並未停止。至106 年12月

5 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

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時」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當下即取消（收回）

原告進出被告公司之磁卡，且要求原告立即離開被告公司，

同步切斷原告於被告公司內部之Email 聯絡信箱與收發

Email 功能。惟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係出於不當動機之

報復行為，更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自不

生終止之效力；為此原告於106 年12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

知被告前旨，並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願依約提

供勞務給付，而被告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

務，請求依約給付薪資。詎被告僅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

4 日之薪資，並於107年1 月25日將其自行計算認定之資遣

費新臺幣（下同）2,263,201 元匯付原告。

  ㈡原告工作內容主要係行銷金融商品予企業客戶，隸屬於企業

金融業務項下，而被告就經營之企業金融業務並未變更，且

於解僱原告之當月，並持續拓展擴大在臺之企業金融業務團

隊，況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仍然存在，且依然進

行行銷企業金融商品之業務，無任何改變，故被告確無業務

性質變更之情形。又就原告任職之金融市場處，被告於 106

年6 月增聘林衍尚，於106 年10月聘用業務同仁蔡翔加入原

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於106 年9 月、10月亦分別

聘用業務團隊主管Eileen Wu 及業務同仁Jeremy Tsai ，被

告更無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再者，被告所屬澳盛銀行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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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位於澳洲墨爾本，為一跨國性銀行，營業據點橫跨全球

34個國家，全球員工總數高達46,000人，且組織繁雜，故就

集團內部之國家或單位有何職缺，均比勞工更具資訊優勢，

若果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應先由被告

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勞工考量，否則即未盡

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安置前置義務；而澳盛銀行集團人事

政策本為若有工作職缺，優先於集團內部公告對內部尋才，

於一段期間內招聘不成，方對外部開放招聘，是員工於集團

內部間跨國轉任乃為工作常態，並有前例可循，縱認被告有

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被告仍須先統整全球

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原告，並徵詢原告是否有從事其

他臺灣或國外職缺之意願，方符安置前置義務。

  ㈢被告實係基於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依勞基法第74條第1 項

至第3 項規定，本屬無效；且被告既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

減少勞工必要，更未盡安置前置義務，顯與勞基法第11條第

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則被告依此終止勞動契約，自不合

法，當然不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自屬存在。又被

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同時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磁

卡，要求原告立即離開，顯見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

原告嗣於106 年12月8 日發函予被告表明兩造間勞動契約仍

存在，請求被告安排原告提供勞務，被告收受後迄未安排，

足證原告主觀上無去職之意，被告卻表明無意受領勞務，且

未為受領勞務作必要之協力，被告自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

態，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而仍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薪

資。而原告每月薪資應包含租車津貼50,000元，再者，被告

係於每月25日核發當月薪資，屬定有期限之給付，如被告有

給付遲延之情狀，原告即得依民法第229 條第1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請求自各期薪資給付期限屆

滿時之翌日即當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

延利息。而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並給付原告計

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故原告原得請求被告給付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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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5 日至31日之薪資502,257 元及自107 年1 月26日起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07 年2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

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前已給付資遣費2,263,201

元，將起訴時已屆期之薪資債權為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

告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

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

遲延利息。爰依僱傭關係、民法第487 條、第235 條、第

23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㈣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

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就第2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自 105 年起，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Australia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下

稱「ANZ 集團」）為因應市場及競爭環境，將亞洲、臺灣之

業務方針調整，開始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

中小企業及個人等相關業務，如於105 年間將部分中小企業

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及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

務予星展銀行集團，致被告員工總人數持續減少，顯徵被告

涉及組織實質性及結構性之變異。又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

於105 年間出售之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業務，原即係原

告帶領「企業業務」部門之主力項目，然因業務性質變更，

原告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內人員亦逐漸縮編，如被告

於105 年起將原5 名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裁撤其中2

名，截至106 年9 月以前，其餘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

1 名申請至ANZ 集團其他國家之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職並獲錄

取，2 名離職，原告則帶領剩餘之企業業務團隊，顯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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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性質變更影響原告職位及負責業務。而時任ANZ 集團之

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檢討被告組織結構，認為原告

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實可逕歸「企業業

務」部門之組織上層「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毋庸

疊床架屋於「企業業務」部門本身設立主管職，故於106 年

11月14日JohnThang 以電子郵件向集團內部發布上開判斷結

論，表示擬合併被告「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與「金融市場

總處」主管職，被告斯時亦同意此基於業務性質變更而精簡

組織之結論。因原告職位將遭裁撤，被告公司人事主管林士

懷曾考量原告背景能力、職級薪級，盤點被告公司職缺，然

幾經確認仍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甚且，被告亦曾嘗試將

原告與現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林衍尚進行比較，衡量兩

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比較項目包含5 大

項基本人格特質及6 大項能力指標，幾經權衡，判斷原告不

適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一職。嗣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向原

告進行解僱溝通時，為求慎重，主動向原告表明可查閱被告

全球職缺系統，且願意提供外部職缺媒合協助，均遭原告斷

然拒絕，被告僅能向原告表明因業務性質變更，有裁撤原告

職缺之必要，復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兩造僱傭關係將於

107 年1 月5日終止。另於107 年間，John Thang之職位，

亦因精簡組織結構考量而遭裁撤，更徵包含被告在內之ANZ

集團各公司，於業務方針調整及組織結構檢討之規模及其持

續性，是被告解僱原告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要件，顯屬

適法。

  ㈡被告暨所屬之全球吹哨政策制度極為嚴謹，認定事實與調查

程序係由集團內全球獨立部門負責，以確保吹哨檢舉內容之

秘密性與公平性，故作成解僱原告決定之區域、人事主管在

組織上均無從知悉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況林衍尚僅係被告聘

請之臺灣主管之一，而原告吹哨之內容係林衍尚於其前公司

任職期間之爭議事件，實與被告毫無利害關係，殊難想像被

告有何因林衍尚過去爭議事件遭原告吹哨檢舉而解僱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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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ANZ 集團設置有「員工關係部門」（Employee

Relations）處理員工關係事項，處理事務包含供人員進行

各式員工申訴抱怨；而原告於106 年9 月後至同年12月5 日

被告預告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之日止，申訴抱怨行為共有2

件，一件是於106 年9 月申訴抱怨林衍尚對其騷擾、恐嚇，

另一件則是於106 年11月申訴抱怨其年終獎金；然被告解僱

原告與其申訴抱怨行為無關，因最初建議解僱原告之John

Thang根本不清楚原告曾於000 年0 月間為吹哨檢舉行為，

亦不清楚原告106 年9 月22日曾將原證2 所示錄音檔及譯文

送交吹哨者部門集團調查官進行調查，此更徵解僱原告之決

定，顯與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毫無關係。另被告於解僱原告時

取消原告email 信箱之權限，無涉任何報復原告之不當動

機，而係考量到原告擔任高階主管職得接觸之敏感資訊及業

界通常處理方式，為避免任何敏感資料外流所為之必要措

施。

  ㈢兩造僱傭關係實已於107 年1 月5 日終止，則原告關於薪資

及利息給付之請求，即失所附麗，皆無理由。又原告每年薪

資為6,259,988 元，此為當時被告每年固定給付與原告相當

於14個月之月薪總和，其中未含任何津貼費用，即不含午餐

津貼5,000 元及租車費用，故原告每月固定領取之月薪實為

447,142 元，則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所能領取之

薪資，即應係每年6,259,988 元。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擔任被告金融市場總

處業務主管。嗣於106 年12月5 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事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379-381 頁、本院卷二第80-82 頁），並有

原告之服務證明書、解僱通知書等在卷可憑（見北司勞調卷

第14頁、第17頁）。原告主張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終止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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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僱傭關係，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為違

法資遣，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則以上揭情詞置

辯，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基於不當動機終止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原告

主張因其於000 年0 月間對主管林衍尚為吹哨行為，而遭被

告報復，進而片面終止僱傭關係，顯見被告解僱係出於不當

動機云云，並提出106 年6 月3 日原告致澳盛銀行全球吹哨

者信箱之吹哨電子郵件及同年月5 日吹哨者信箱回覆原告內

部認證核可密碼之電子郵件、106 年8 月10日、18日原告與

林衍尚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於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等

為證（見勞調卷第9-12頁、重勞訴卷一第119 頁）。惟此為

被告否認，辯稱：被告所屬ANZ 集團之吹哨制度極為嚴謹，

致力確保吹哨者的保密性，俾使吹哨者不受報復，且設有吹

哨檢舉管道，委由外部第三方團體獨立管理，稱為「吹哨熱

線」，亦有集團調查官調查，被告均無從知悉案件內容。解

僱原告之主管為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係

因應市場、提高產能、精簡無效率結果所為之業務組織調整

判斷，決策人員均不清楚原告吹哨檢舉事宜，亦無迴護特定

人而解僱原告之動機，原告認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解僱原

告，純屬臆測之詞等語。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原

告固提出上開證據欲證明遭被告不當動機而解僱，惟原告提

出之106 年8 月10日、18日錄音譯文係其與林衍尚之對話內

容，林衍尚雖向原告稱「你bear in mind」等語，然由渠等

前後對話內容之譯文觀之，實難據以判斷所指何事，況林衍

尚並非有權決定原告去留之人，縱認林衍尚猜測原告係吹哨

者一事屬實，亦無從逕認被告之解僱行為係出於不當動機，

原告所指尚嫌速斷。另原告提出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欲

證明John Thang於106 年6 月2 日在原告告知林衍尚於渣打

銀行任職時有不良法遵紀錄後，曾嚴厲威脅原告，以此證明

John Thang有報復原告之動機，並稱陳述書上以被告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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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鐘」印記紀錄時間，足認所述為真正云云，惟此為被告否

認，稱時間鐘印記並非被告之設備等語；本院審酌此份陳述

書依原告所述為其事後之書寫紀錄，縱認其上之時間鐘印記

為真，亦僅為原告之陳述、主張，原告欲據此佐證其主張為

真，尚難認有據；況依原告前開所述，其係106 年6 月2日

即遭John Thang威脅，然迄至106 年12月5 日始遭解僱，期

間已有半年之久，以原告所提之證據，實難驟認被告係出於

不當動機而為解僱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尚有不

足，委難採信，為無理由。

  ㈡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為有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乃指雇主所

營事業或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有所變更，致全部或

部分業務發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而言。是故「業務性質

變更」之範圍極廣，應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訂的事業項目或

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變為另一項、生產產品的改變、

生產技術的變更等項目而已。故雇主出於經營決策或為因應

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同經營方

式，致該部分業務之實施，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亦

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則欲判斷公司業務性質是否變更，

應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並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

件與變化，企業（公司）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

運作之狀況等予以綜合考量。如足認公司所為確係出於經營

決策與生存所需，當可認為必要、合理。再者，事業單位因

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

工之權益，解雇部分勞工既屬無可避免，則其選定解雇或留

用勞工之情形，除有明顯不合理，或歧視特定勞工族群，如

年資較長、身心障礙、女性、懷孕、職災，或擔任工會或勞

工代表之勞工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

仿勞工間之選擇解雇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

權，使雇主能依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做選擇，俾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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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頓人事、精簡人力後，得改善經營體質、提高營運績效

俾永續經營。

  ⒉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本件原告主張其受僱被告時起，就是負責大型企業客戶，係

99年4 月後兼負責中小企業客戶，故被告停止中小企業業務

後，原告自得回到專責服務大型企業客戶之狀態；況被告所

稱放棄中小企業業務對組織之影響早在105 年就已因應完

成，被告又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總處處長、再於同

年9 月、10月聘用蔡翔、Eileen Wu 及Jeremy Tsai ，可證

被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解僱原告為

不合法云云。惟查：

  ①被告所屬ANZ 集團於105 年起即為因應經濟環境與市場競

爭，而調整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

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該年度將部分中

小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嗣決定出售個人金融

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此有被告提出之兩則新聞

報導在卷可憑（見重勞訴卷一第73-75 頁），而原告對於被

告確實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舉並未爭執（見重勞訴卷一第

176 頁），僅主張原告本即有企業業務部門之專長，故被告

確有調整企業經營之方向，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金融、財富

管理等業務乙節，首堪認定。而原告於終止僱傭契約前，原

任職務之企業業務部門，主力項目即為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

相關項目，該部門原有5 名員工，除原告外，業遭被告裁撤

2名，另2 名則離職，另一名則至ANZ 集團其他子公司任

職，此有被告提出之104 年9 月30日、106 年11月30日金融

市場總處組織圖前後對照可看出（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而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因考量原告

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決意將該部門業務歸於組織

上層之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此有106 年11月14日

John Thang之電子郵件中提及「For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combine the role of head of corporate sales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and marketsh ead to save one headcount . （就臺灣而

言，我們希望合併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及金融總處主管職以

節省一名人事員額）」等情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81

頁、重勞訴卷二第55頁），並據證人即被告人力資源處處長

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公司解僱原告之原因係基於

公司組織上規劃，因為公司結束中小企業業務，組織上有疊

床架屋的情況，而原告是金融業務的主管，跟金融市場總處

的處長在工作性質上有重疊，而公司營運性質改變，故解僱

原告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272 頁），而原告亦未爭執被告

確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經營決策，則被告於105 年間裁撤

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之部門，於106 年間據此調整企業

之組織，將原告所屬企業業務部門之工作範圍統由上一層級

之金融市場總處兼辦，並以此節省一名人事員額，應屬被告

經營之決策及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

要，而採取不同經營方式，核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之規定相符。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5 年完成組織調整後，原告僅不再兼領

中小企業業務團隊，繼續帶領大型企業業務團隊，此與原告

98年6 月1 日受僱於被告時之職務相同，且被告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同年10月聘用蔡

翔加入大型企業業務團隊，可證被告仍有補充人力之需求，

而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云云。惟查：被告係因原金融市場總處

處長Ellen Chen於106 年4 月退休，始於106 年6 月聘僱林

衍尚，另原告前所提及之Jeremy Tsai 、蔡翔、Eileen Wu

等人，均係遞補被告原編制內之職缺，職務內容均與大型企

業或金融同業業務相關乙節，業據被告陳述在卷，並有被告

提出之組織圖2 份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

其中Eileen Wu 與原告所屬部門不同，而Jeremy Tsai 及蔡

翔之職位則在原告層級之下，渠等職位層級、薪資均與原告

不同，自無從以被告聘用上開員工遞補編制內職缺，即認被

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或無減少勞工之必要。況被告係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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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0月間因所屬集團組織檢討，而將企業業務部門併由上一

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負責，並依此而裁撤原告原所屬之主管

職位，就此組織架構之調整以精進企業效能，應認屬經營上

必要、合理之手段，是被告稱確有減少勞工之必要，應屬可

採，為有理由。

  ⒊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時，並無其

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

云云，惟查：被告稱於解僱原告前，曾將原告與林衍尚進行

比較，以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經比較

兩者能力指標、各項評量指數、雙方之優點及應改進部分

後，認林衍尚較適合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之職位，並提出

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1 紙為證（見重勞訴卷一第

83、263 頁）；核與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被證6

（即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是在決定解僱原告

前，被告就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重新比較原告與林衍尚誰較

適任，重新比較的目的即在盡最大的努力安置原告等語相符

（見重勞訴卷一第274 頁）。由上開比較表及證人林士懷之

證述可知，被告於解僱原告前，尚就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一

職，與林衍尚再次進行比較，然因林衍尚較適合該職位，故

未能安排原告就任該處長一職；而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

進一步證述：是我於106 年12月5 日當天通知原告其遭解

僱，我告知他公司解僱的決定後，也告知可以提供查詢ANZ

集團的職缺及提供外部職涯的協助，但因原告不認同這個解

僱決定，所以拒絕進一步瞭解；原告的職級在臺灣子公司是

很資深的，相同職級的員工僅7 、8 位。公司是在106 年11

月底告知我要解僱原告，我有考慮臺灣子公司內部的職缺，

但因原告職級跟待遇都很高，故並無合適的職位等語（見重

勞訴卷一第273-280 頁），由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觀

之，原告在被告公司之職級甚高，相同職級之人僅7 至8

名，而金融市場總處處場一職，經比較條件相仿之林衍尚

後，被告選擇解僱原告，應屬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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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自無從逕予指摘。況原告之月薪逾50萬元，原職位又

係企業業務部門主管，已屬該部門高層級之職位，依一般常

情判斷，考量原告原所專長之領域，於企業內本難覓得同樣

位階之職缺，是證人林士懷證述其未能替原告尋得合適之職

位，尚難認係偏頗之詞；此外，原告因未接受被告解僱之決

定，亦當場拒絕證人林士懷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及外部

職涯協助乙節，亦據證人林士懷證述明確如前，堪認被告業

已盡其安置前置義務，係原告拒絕接受甚明。原告雖再主張

106 年12月5 日解僱當天，被告即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識別

證及磁卡功能，原告亦不得收發公司內部之電子郵件，而無

法觀看公司內部網站職缺資訊，以此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

義務云云，惟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時層級甚高，前已一再敘

明，況原告為企業業務主管，依其權限所得知悉、掌握、查

詢之客戶相關機密資訊、業務內容必甚為廣泛，故被告此舉

為業界慣例，以避免企業資訊外流乙節，尚非悖於常情；況

依證人林士懷前揭證述，其有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

告，則權衡被告公司業務機密及原告解僱後安置之權益，應

認由林士懷當場提供被告查詢之機會尚非違反比例原則，原

告既拒絕被告之提議，自無從事後翻稱被告未盡其安置前置

義務。至原告再以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經理即證人趙映晴證

稱：準備給原告的文件中並未包含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

且亦無印象林士懷曾稱可以幫忙原告查詢全球集團內部職缺

資訊云云，以此主張證人林士懷之證述不可採。惟細繹證人

趙映晴之證述，其係證稱：當天林士懷通知我進入會議室向

原告說明解僱的事情，我進去前，林士懷已經告知原告解僱

的事，印象中，原告並不接受解僱，所以也沒有簽資遣的文

件，也沒有針對職涯部分進一步說明，之後林士懷請我陪原

告回位置收拾個人物品等語（見重勞訴卷二第281 頁），由

其證詞可知，證人趙映晴係在證人林士懷已通知原告解僱一

事後，始進入會議室內，故其並未全程參與通知解僱之經

過，自難僅憑其片段之經歷，驟認被告未提供職缺查詢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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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予原告；況證人趙映晴亦明確證述因原告不接受解僱之決

定，故其未聽取外部職涯之說明等情，核與證人林士懷上開

證述內容相符，益證證人林士懷之證詞核屬有據，堪值採

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委無足採。被

告以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

傭契約，且斯時被告確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等情，

為有理由，洵堪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恢復兩

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

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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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李家驥  


訴訟代理人  李文健律師
被      告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榮  
訴訟代理人  許修豪律師
            邱韋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8 年8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該僱傭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在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劉宏瑞變更為陳國榮，並於民國108 年4 月16日、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書狀可稽（見重勞訴卷一第297-298 頁、第317-318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企業業務主管，負責「Head of Corporate Sales 」職務。000年0 月間，原告依循被告公司全球吹哨者保護政策，對原告之新上任直屬主管林衍尚於105 年任職渣打銀行金融市場處業務主管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以不實交易遮掩TRF 客訴客戶交易損失之非法情事，經渣打銀行停職調查後，解除其業務主管職務」之疑慮，向被告銀行集團內部全球吹哨者保護官進行吹哨，並經被告銀行吹哨者保護政策認定符合被告銀行對吹哨案件之嚴謹定義及審核後，授與原告吹哨人內部認證核可密碼；但林衍尚於接受銀行內部吹哨者調查官詢問之數週後，開始對原告態度鉅變，高度懷疑原告為銀行內部吹哨者。至106 年8 月初，被告接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來函表示有自稱「TRF 受災聯盟受災戶」之未具名人士向金管會指陳，林衍尚服務於渣打銀行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掩飾客戶TRF 交易損失弊案之疑慮云云，情節與原告前揭向銀行內部吹哨之內容近似；林衍尚經被告公司人員告知前揭金管會來函內容後，旋於同年月7 日早上對原告為騷擾、恐嚇之言語。至106 年9 月22日，原告將如原證2 之錄音檔及譯文，送交被告銀行吹哨者調查官進行調查，但銀行內部卻將原告之投訴案件交付予人事部門處理，隨後人事部門將原告之投訴按一般員工抱怨案件處置，並將原告之投訴內容分別告知原告和林衍尚之各自香港區域主管。至106年10月19日，香港區域主管Dominique 和John Thang（均為聘用林衍尚之共同決策者）飛抵臺灣調處原告之投訴，Dominique 表明聘用林衍尚之人事決定不會改變，且詢問原告要不要自行轉調部門或直接離開被告公司，又原告於同年3 月之半年度考績評核本獲主管極佳之肯定，卻於106年11 月9日，接獲通知原告之年終獎金相較去年竟遭大砍83% ，但原告所領導團隊之其餘成員之年終獎金均無如此，從而原告意識到遭報復之情況並未停止。至106 年12月5 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當下即取消（收回）原告進出被告公司之磁卡，且要求原告立即離開被告公司，同步切斷原告於被告公司內部之Email 聯絡信箱與收發Email 功能。惟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係出於不當動機之報復行為，更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自不生終止之效力；為此原告於106 年12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前旨，並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願依約提供勞務給付，而被告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請求依約給付薪資。詎被告僅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並於107年1 月25日將其自行計算認定之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263,201 元匯付原告。
  ㈡原告工作內容主要係行銷金融商品予企業客戶，隸屬於企業金融業務項下，而被告就經營之企業金融業務並未變更，且於解僱原告之當月，並持續拓展擴大在臺之企業金融業務團隊，況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仍然存在，且依然進行行銷企業金融商品之業務，無任何改變，故被告確無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又就原告任職之金融市場處，被告於 106年6 月增聘林衍尚，於106 年10月聘用業務同仁蔡翔加入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於106 年9 月、10月亦分別聘用業務團隊主管Eileen Wu 及業務同仁Jeremy Tsai ，被告更無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再者，被告所屬澳盛銀行集團總部位於澳洲墨爾本，為一跨國性銀行，營業據點橫跨全球34個國家，全球員工總數高達46,000人，且組織繁雜，故就集團內部之國家或單位有何職缺，均比勞工更具資訊優勢，若果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應先由被告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勞工考量，否則即未盡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安置前置義務；而澳盛銀行集團人事政策本為若有工作職缺，優先於集團內部公告對內部尋才，於一段期間內招聘不成，方對外部開放招聘，是員工於集團內部間跨國轉任乃為工作常態，並有前例可循，縱認被告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被告仍須先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原告，並徵詢原告是否有從事其他臺灣或國外職缺之意願，方符安置前置義務。
  ㈢被告實係基於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依勞基法第74條第1 項至第3 項規定，本屬無效；且被告既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必要，更未盡安置前置義務，顯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則被告依此終止勞動契約，自不合法，當然不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自屬存在。又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同時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磁卡，要求原告立即離開，顯見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告嗣於106 年12月8 日發函予被告表明兩造間勞動契約仍存在，請求被告安排原告提供勞務，被告收受後迄未安排，足證原告主觀上無去職之意，被告卻表明無意受領勞務，且未為受領勞務作必要之協力，被告自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而仍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薪資。而原告每月薪資應包含租車津貼50,000元，再者，被告係於每月25日核發當月薪資，屬定有期限之給付，如被告有給付遲延之情狀，原告即得依民法第229 條第1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請求自各期薪資給付期限屆滿時之翌日即當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而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並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故原告原得請求被告給付107 年1 月5 日至31日之薪資502,257 元及自107 年1 月2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07 年2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前已給付資遣費2,263,201 元，將起訴時已屆期之薪資債權為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僱傭關係、民法第487 條、第235 條、第23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㈣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就第2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自105 年起，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Australia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下稱「ANZ 集團」）為因應市場及競爭環境，將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調整，開始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等相關業務，如於105 年間將部分中小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及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致被告員工總人數持續減少，顯徵被告涉及組織實質性及結構性之變異。又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於105 年間出售之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業務，原即係原告帶領「企業業務」部門之主力項目，然因業務性質變更，原告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內人員亦逐漸縮編，如被告於105 年起將原5 名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裁撤其中2 名，截至106 年9 月以前，其餘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1 名申請至ANZ 集團其他國家之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職並獲錄取，2 名離職，原告則帶領剩餘之企業業務團隊，顯見被告業務性質變更影響原告職位及負責業務。而時任ANZ 集團之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檢討被告組織結構，認為原告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實可逕歸「企業業務」部門之組織上層「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毋庸疊床架屋於「企業業務」部門本身設立主管職，故於106 年11月14日JohnThang 以電子郵件向集團內部發布上開判斷結論，表示擬合併被告「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與「金融市場總處」主管職，被告斯時亦同意此基於業務性質變更而精簡組織之結論。因原告職位將遭裁撤，被告公司人事主管林士懷曾考量原告背景能力、職級薪級，盤點被告公司職缺，然幾經確認仍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甚且，被告亦曾嘗試將原告與現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林衍尚進行比較，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比較項目包含5 大項基本人格特質及6 大項能力指標，幾經權衡，判斷原告不適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一職。嗣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向原告進行解僱溝通時，為求慎重，主動向原告表明可查閱被告全球職缺系統，且願意提供外部職缺媒合協助，均遭原告斷然拒絕，被告僅能向原告表明因業務性質變更，有裁撤原告職缺之必要，復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兩造僱傭關係將於107 年1 月5日終止。另於107 年間，John Thang之職位，亦因精簡組織結構考量而遭裁撤，更徵包含被告在內之ANZ 集團各公司，於業務方針調整及組織結構檢討之規模及其持續性，是被告解僱原告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要件，顯屬適法。
  ㈡被告暨所屬之全球吹哨政策制度極為嚴謹，認定事實與調查程序係由集團內全球獨立部門負責，以確保吹哨檢舉內容之秘密性與公平性，故作成解僱原告決定之區域、人事主管在組織上均無從知悉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況林衍尚僅係被告聘請之臺灣主管之一，而原告吹哨之內容係林衍尚於其前公司任職期間之爭議事件，實與被告毫無利害關係，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因林衍尚過去爭議事件遭原告吹哨檢舉而解僱原告之理。又ANZ 集團設置有「員工關係部門」（Employee Relations）處理員工關係事項，處理事務包含供人員進行各式員工申訴抱怨；而原告於106 年9 月後至同年12月5 日被告預告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之日止，申訴抱怨行為共有2 件，一件是於106 年9 月申訴抱怨林衍尚對其騷擾、恐嚇，另一件則是於106 年11月申訴抱怨其年終獎金；然被告解僱原告與其申訴抱怨行為無關，因最初建議解僱原告之John Thang根本不清楚原告曾於000 年0 月間為吹哨檢舉行為，亦不清楚原告106 年9 月22日曾將原證2 所示錄音檔及譯文送交吹哨者部門集團調查官進行調查，此更徵解僱原告之決定，顯與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毫無關係。另被告於解僱原告時取消原告email 信箱之權限，無涉任何報復原告之不當動機，而係考量到原告擔任高階主管職得接觸之敏感資訊及業界通常處理方式，為避免任何敏感資料外流所為之必要措施。
  ㈢兩造僱傭關係實已於107 年1 月5 日終止，則原告關於薪資及利息給付之請求，即失所附麗，皆無理由。又原告每年薪資為6,259,988 元，此為當時被告每年固定給付與原告相當於14個月之月薪總和，其中未含任何津貼費用，即不含午餐津貼5,000 元及租車費用，故原告每月固定領取之月薪實為447,142 元，則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所能領取之薪資，即應係每年6,259,988 元。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擔任被告金融市場總處業務主管。嗣於106 年12月5 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事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79-381 頁、本院卷二第80-82 頁），並有原告之服務證明書、解僱通知書等在卷可憑（見北司勞調卷第14頁、第17頁）。原告主張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為違法資遣，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則以上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基於不當動機終止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原告主張因其於000 年0 月間對主管林衍尚為吹哨行為，而遭被告報復，進而片面終止僱傭關係，顯見被告解僱係出於不當動機云云，並提出106 年6 月3 日原告致澳盛銀行全球吹哨者信箱之吹哨電子郵件及同年月5 日吹哨者信箱回覆原告內部認證核可密碼之電子郵件、106 年8 月10日、18日原告與林衍尚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於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等為證（見勞調卷第9-12頁、重勞訴卷一第119 頁）。惟此為被告否認，辯稱：被告所屬ANZ 集團之吹哨制度極為嚴謹，致力確保吹哨者的保密性，俾使吹哨者不受報復，且設有吹哨檢舉管道，委由外部第三方團體獨立管理，稱為「吹哨熱線」，亦有集團調查官調查，被告均無從知悉案件內容。解僱原告之主管為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係因應市場、提高產能、精簡無效率結果所為之業務組織調整判斷，決策人員均不清楚原告吹哨檢舉事宜，亦無迴護特定人而解僱原告之動機，原告認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純屬臆測之詞等語。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原告固提出上開證據欲證明遭被告不當動機而解僱，惟原告提出之106 年8 月10日、18日錄音譯文係其與林衍尚之對話內容，林衍尚雖向原告稱「你bear in mind」等語，然由渠等前後對話內容之譯文觀之，實難據以判斷所指何事，況林衍尚並非有權決定原告去留之人，縱認林衍尚猜測原告係吹哨者一事屬實，亦無從逕認被告之解僱行為係出於不當動機，原告所指尚嫌速斷。另原告提出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欲證明John Thang於106 年6 月2 日在原告告知林衍尚於渣打銀行任職時有不良法遵紀錄後，曾嚴厲威脅原告，以此證明John Thang有報復原告之動機，並稱陳述書上以被告之「時間鐘」印記紀錄時間，足認所述為真正云云，惟此為被告否認，稱時間鐘印記並非被告之設備等語；本院審酌此份陳述書依原告所述為其事後之書寫紀錄，縱認其上之時間鐘印記為真，亦僅為原告之陳述、主張，原告欲據此佐證其主張為真，尚難認有據；況依原告前開所述，其係106 年6 月2日即遭John Thang威脅，然迄至106 年12月5 日始遭解僱，期間已有半年之久，以原告所提之證據，實難驟認被告係出於不當動機而為解僱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尚有不足，委難採信，為無理由。
  ㈡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約，為有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乃指雇主所營事業或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有所變更，致全部或部分業務發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而言。是故「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極廣，應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訂的事業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變為另一項、生產產品的改變、生產技術的變更等項目而已。故雇主出於經營決策或為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同經營方式，致該部分業務之實施，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亦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則欲判斷公司業務性質是否變更，應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並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化，企業（公司）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予以綜合考量。如足認公司所為確係出於經營決策與生存所需，當可認為必要、合理。再者，事業單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工之權益，解雇部分勞工既屬無可避免，則其選定解雇或留用勞工之情形，除有明顯不合理，或歧視特定勞工族群，如年資較長、身心障礙、女性、懷孕、職災，或擔任工會或勞工代表之勞工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之選擇解雇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使雇主能依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做選擇，俾便企業於整頓人事、精簡人力後，得改善經營體質、提高營運績效俾永續經營。
  ⒉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本件原告主張其受僱被告時起，就是負責大型企業客戶，係99年4 月後兼負責中小企業客戶，故被告停止中小企業業務後，原告自得回到專責服務大型企業客戶之狀態；況被告所稱放棄中小企業業務對組織之影響早在105 年就已因應完成，被告又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總處處長、再於同年9 月、10月聘用蔡翔、Eileen Wu 及Jeremy Tsai ，可證被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解僱原告為不合法云云。惟查：
  ①被告所屬ANZ 集團於105 年起即為因應經濟環境與市場競爭，而調整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該年度將部分中小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嗣決定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此有被告提出之兩則新聞報導在卷可憑（見重勞訴卷一第73-75 頁），而原告對於被告確實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舉並未爭執（見重勞訴卷一第176 頁），僅主張原告本即有企業業務部門之專長，故被告確有調整企業經營之方向，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金融、財富管理等業務乙節，首堪認定。而原告於終止僱傭契約前，原任職務之企業業務部門，主力項目即為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項目，該部門原有5 名員工，除原告外，業遭被告裁撤2名，另2 名則離職，另一名則至ANZ 集團其他子公司任職，此有被告提出之104 年9 月30日、106 年11月30日金融市場總處組織圖前後對照可看出（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而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因考量原告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決意將該部門業務歸於組織上層之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此有106 年11月14日John Thang之電子郵件中提及「For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combine the role of head of corporate sales and marketsh ead to save one headcount . （就臺灣而言，我們希望合併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及金融總處主管職以節省一名人事員額）」等情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81頁、重勞訴卷二第55頁），並據證人即被告人力資源處處長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公司解僱原告之原因係基於公司組織上規劃，因為公司結束中小企業業務，組織上有疊床架屋的情況，而原告是金融業務的主管，跟金融市場總處的處長在工作性質上有重疊，而公司營運性質改變，故解僱原告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272 頁），而原告亦未爭執被告確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經營決策，則被告於105 年間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之部門，於106 年間據此調整企業之組織，將原告所屬企業業務部門之工作範圍統由上一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兼辦，並以此節省一名人事員額，應屬被告經營之決策及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而採取不同經營方式，核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之規定相符。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5 年完成組織調整後，原告僅不再兼領中小企業業務團隊，繼續帶領大型企業業務團隊，此與原告98年6 月1 日受僱於被告時之職務相同，且被告於106 年6月聘用林衍尚專職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同年10月聘用蔡翔加入大型企業業務團隊，可證被告仍有補充人力之需求，而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云云。惟查：被告係因原金融市場總處處長Ellen Chen於106 年4 月退休，始於106 年6 月聘僱林衍尚，另原告前所提及之Jeremy Tsai 、蔡翔、Eileen Wu等人，均係遞補被告原編制內之職缺，職務內容均與大型企業或金融同業業務相關乙節，業據被告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提出之組織圖2 份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其中Eileen Wu 與原告所屬部門不同，而Jeremy Tsai 及蔡翔之職位則在原告層級之下，渠等職位層級、薪資均與原告不同，自無從以被告聘用上開員工遞補編制內職缺，即認被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或無減少勞工之必要。況被告係因000年00月間因所屬集團組織檢討，而將企業業務部門併由上一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負責，並依此而裁撤原告原所屬之主管職位，就此組織架構之調整以精進企業效能，應認屬經營上必要、合理之手段，是被告稱確有減少勞工之必要，應屬可採，為有理由。
  ⒊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時，並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惟查：被告稱於解僱原告前，曾將原告與林衍尚進行比較，以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經比較兩者能力指標、各項評量指數、雙方之優點及應改進部分後，認林衍尚較適合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之職位，並提出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1 紙為證（見重勞訴卷一第83、263 頁）；核與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被證6 （即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是在決定解僱原告前，被告就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重新比較原告與林衍尚誰較適任，重新比較的目的即在盡最大的努力安置原告等語相符（見重勞訴卷一第274 頁）。由上開比較表及證人林士懷之證述可知，被告於解僱原告前，尚就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一職，與林衍尚再次進行比較，然因林衍尚較適合該職位，故未能安排原告就任該處長一職；而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進一步證述：是我於106 年12月5 日當天通知原告其遭解僱，我告知他公司解僱的決定後，也告知可以提供查詢ANZ 集團的職缺及提供外部職涯的協助，但因原告不認同這個解僱決定，所以拒絕進一步瞭解；原告的職級在臺灣子公司是很資深的，相同職級的員工僅7 、8 位。公司是在106 年11月底告知我要解僱原告，我有考慮臺灣子公司內部的職缺，但因原告職級跟待遇都很高，故並無合適的職位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273-280 頁），由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觀之，原告在被告公司之職級甚高，相同職級之人僅7 至8 名，而金融市場總處處場一職，經比較條件相仿之林衍尚後，被告選擇解僱原告，應屬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所為選擇，自無從逕予指摘。況原告之月薪逾50萬元，原職位又係企業業務部門主管，已屬該部門高層級之職位，依一般常情判斷，考量原告原所專長之領域，於企業內本難覓得同樣位階之職缺，是證人林士懷證述其未能替原告尋得合適之職位，尚難認係偏頗之詞；此外，原告因未接受被告解僱之決定，亦當場拒絕證人林士懷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及外部職涯協助乙節，亦據證人林士懷證述明確如前，堪認被告業已盡其安置前置義務，係原告拒絕接受甚明。原告雖再主張106 年12月5 日解僱當天，被告即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識別證及磁卡功能，原告亦不得收發公司內部之電子郵件，而無法觀看公司內部網站職缺資訊，以此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惟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時層級甚高，前已一再敘明，況原告為企業業務主管，依其權限所得知悉、掌握、查詢之客戶相關機密資訊、業務內容必甚為廣泛，故被告此舉為業界慣例，以避免企業資訊外流乙節，尚非悖於常情；況依證人林士懷前揭證述，其有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則權衡被告公司業務機密及原告解僱後安置之權益，應認由林士懷當場提供被告查詢之機會尚非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既拒絕被告之提議，自無從事後翻稱被告未盡其安置前置義務。至原告再以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經理即證人趙映晴證稱：準備給原告的文件中並未包含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且亦無印象林士懷曾稱可以幫忙原告查詢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云云，以此主張證人林士懷之證述不可採。惟細繹證人趙映晴之證述，其係證稱：當天林士懷通知我進入會議室向原告說明解僱的事情，我進去前，林士懷已經告知原告解僱的事，印象中，原告並不接受解僱，所以也沒有簽資遣的文件，也沒有針對職涯部分進一步說明，之後林士懷請我陪原告回位置收拾個人物品等語（見重勞訴卷二第281 頁），由其證詞可知，證人趙映晴係在證人林士懷已通知原告解僱一事後，始進入會議室內，故其並未全程參與通知解僱之經過，自難僅憑其片段之經歷，驟認被告未提供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況證人趙映晴亦明確證述因原告不接受解僱之決定，故其未聽取外部職涯之說明等情，核與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相符，益證證人林士懷之證詞核屬有據，堪值採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委無足採。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斯時被告確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等情，為有理由，洵堪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瑋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李家驥  



訴訟代理人  李文健律師

被      告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榮  

訴訟代理人  許修豪律師

            邱韋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8 年

8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

    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該僱傭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原

    告在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

    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

    第170 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

    本院審理中由劉宏瑞變更為陳國榮，並於民國108 年4 月16

    日、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書狀可稽（見重勞訴卷一第

    297-298 頁、第317-318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企業

    業務主管，負責「Head of Corporate Sales 」職務。000

    年0 月間，原告依循被告公司全球吹哨者保護政策，對原告

    之新上任直屬主管林衍尚於105 年任職渣打銀行金融市場處

    業務主管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以不實交易遮掩TRF 客訴

    客戶交易損失之非法情事，經渣打銀行停職調查後，解除其

    業務主管職務」之疑慮，向被告銀行集團內部全球吹哨者保

    護官進行吹哨，並經被告銀行吹哨者保護政策認定符合被告

    銀行對吹哨案件之嚴謹定義及審核後，授與原告吹哨人內部

    認證核可密碼；但林衍尚於接受銀行內部吹哨者調查官詢問

    之數週後，開始對原告態度鉅變，高度懷疑原告為銀行內部

    吹哨者。至106 年8 月初，被告接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來函表示有自稱「TRF 受災聯盟受災戶」之未

    具名人士向金管會指陳，林衍尚服務於渣打銀行期間有涉及

    內部員工掩飾客戶TRF 交易損失弊案之疑慮云云，情節與原

    告前揭向銀行內部吹哨之內容近似；林衍尚經被告公司人員

    告知前揭金管會來函內容後，旋於同年月7 日早上對原告為

    騷擾、恐嚇之言語。至106 年9 月22日，原告將如原證2 之

    錄音檔及譯文，送交被告銀行吹哨者調查官進行調查，但銀

    行內部卻將原告之投訴案件交付予人事部門處理，隨後人事

    部門將原告之投訴按一般員工抱怨案件處置，並將原告之投

    訴內容分別告知原告和林衍尚之各自香港區域主管。至106

    年10月19日，香港區域主管Dominique 和John Thang（均為

    聘用林衍尚之共同決策者）飛抵臺灣調處原告之投訴，Domi

    nique 表明聘用林衍尚之人事決定不會改變，且詢問原告要

    不要自行轉調部門或直接離開被告公司，又原告於同年3 月

    之半年度考績評核本獲主管極佳之肯定，卻於106年11 月9

    日，接獲通知原告之年終獎金相較去年竟遭大砍83% ，但原

    告所領導團隊之其餘成員之年終獎金均無如此，從而原告意

    識到遭報復之情況並未停止。至106 年12月5 日，被告依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

    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並於當下即取消（收回）原告進出被告公司

    之磁卡，且要求原告立即離開被告公司，同步切斷原告於被

    告公司內部之Email 聯絡信箱與收發Email 功能。惟被告片

    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係出於不當動機之報復行為，更與勞基法

    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自不生終止之效力；為此原

    告於106 年12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前旨，並主張兩

    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願依約提供勞務給付，而被告受

    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請求依約給付薪資

    。詎被告僅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並於107

    年1 月25日將其自行計算認定之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26

    3,201 元匯付原告。

  ㈡原告工作內容主要係行銷金融商品予企業客戶，隸屬於企業

    金融業務項下，而被告就經營之企業金融業務並未變更，且

    於解僱原告之當月，並持續拓展擴大在臺之企業金融業務團

    隊，況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仍然存在，且依然進

    行行銷企業金融商品之業務，無任何改變，故被告確無業務

    性質變更之情形。又就原告任職之金融市場處，被告於 106

    年6 月增聘林衍尚，於106 年10月聘用業務同仁蔡翔加入原

    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於106 年9 月、10月亦分別

    聘用業務團隊主管Eileen Wu 及業務同仁Jeremy Tsai ，被

    告更無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再者，被告所屬澳盛銀行集團

    總部位於澳洲墨爾本，為一跨國性銀行，營業據點橫跨全球

    34個國家，全球員工總數高達46,000人，且組織繁雜，故就

    集團內部之國家或單位有何職缺，均比勞工更具資訊優勢，

    若果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應先由被告

    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勞工考量，否則即未盡

    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安置前置義務；而澳盛銀行集團人事

    政策本為若有工作職缺，優先於集團內部公告對內部尋才，

    於一段期間內招聘不成，方對外部開放招聘，是員工於集團

    內部間跨國轉任乃為工作常態，並有前例可循，縱認被告有

    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被告仍須先統整全球

    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原告，並徵詢原告是否有從事其

    他臺灣或國外職缺之意願，方符安置前置義務。

  ㈢被告實係基於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依勞基法第74條第1 項

    至第3 項規定，本屬無效；且被告既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

    減少勞工必要，更未盡安置前置義務，顯與勞基法第11條第

    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則被告依此終止勞動契約，自不合法

    ，當然不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自屬存在。又被告

    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同時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磁卡

    ，要求原告立即離開，顯見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

    告嗣於106 年12月8 日發函予被告表明兩造間勞動契約仍存

    在，請求被告安排原告提供勞務，被告收受後迄未安排，足

    證原告主觀上無去職之意，被告卻表明無意受領勞務，且未

    為受領勞務作必要之協力，被告自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

    ，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而仍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薪資。

    而原告每月薪資應包含租車津貼50,000元，再者，被告係於

    每月25日核發當月薪資，屬定有期限之給付，如被告有給付

    遲延之情狀，原告即得依民法第229 條第1 項、第233 條第

    1 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請求自各期薪資給付期限屆滿時

    之翌日即當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

    息。而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並給付原告計至10

    7 年1 月4 日之薪資，故原告原得請求被告給付107 年1 月

    5 日至31日之薪資502,257 元及自107 年1 月26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自107 年2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

    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前已給付資遣費2,263,201 元，將

    起訴時已屆期之薪資債權為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自10

    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

    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爰依僱傭關係、民法第487 條、第235 條、第234 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

  ㈣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

    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就第2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自105 年起，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Australiaa

    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下稱「ANZ 集

    團」）為因應市場及競爭環境，將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調

    整，開始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

    個人等相關業務，如於105 年間將部分中小企業客戶債權出

    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及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

    行集團，致被告員工總人數持續減少，顯徵被告涉及組織實

    質性及結構性之變異。又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於105 年間

    出售之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業務，原即係原告帶領「企

    業業務」部門之主力項目，然因業務性質變更，原告所帶領

    之「企業業務」部門內人員亦逐漸縮編，如被告於105 年起

    將原5 名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裁撤其中2 名，截至10

    6 年9 月以前，其餘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1 名申請至

    ANZ 集團其他國家之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職並獲錄取，2 名離

    職，原告則帶領剩餘之企業業務團隊，顯見被告業務性質變

    更影響原告職位及負責業務。而時任ANZ 集團之北亞暨東亞

    區主管John Thang檢討被告組織結構，認為原告所帶領之「

    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實可逕歸「企業業務」部門之組

    織上層「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毋庸疊床架屋於「

    企業業務」部門本身設立主管職，故於106 年11月14日John

    Thang 以電子郵件向集團內部發布上開判斷結論，表示擬合

    併被告「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與「金融市場總處」主管職

    ，被告斯時亦同意此基於業務性質變更而精簡組織之結論。

    因原告職位將遭裁撤，被告公司人事主管林士懷曾考量原告

    背景能力、職級薪級，盤點被告公司職缺，然幾經確認仍無

    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甚且，被告亦曾嘗試將原告與現任「

    金融市場總處」主管林衍尚進行比較，衡量兩者擔任「金融

    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比較項目包含5 大項基本人格特

    質及6 大項能力指標，幾經權衡，判斷原告不適任金融市場

    總處主管一職。嗣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向原告進行解僱溝

    通時，為求慎重，主動向原告表明可查閱被告全球職缺系統

    ，且願意提供外部職缺媒合協助，均遭原告斷然拒絕，被告

    僅能向原告表明因業務性質變更，有裁撤原告職缺之必要，

    復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兩造僱傭關係將於107 年1 月5

    日終止。另於107 年間，John Thang之職位，亦因精簡組織

    結構考量而遭裁撤，更徵包含被告在內之ANZ 集團各公司，

    於業務方針調整及組織結構檢討之規模及其持續性，是被告

    解僱原告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要件，顯屬適法。

  ㈡被告暨所屬之全球吹哨政策制度極為嚴謹，認定事實與調查

    程序係由集團內全球獨立部門負責，以確保吹哨檢舉內容之

    秘密性與公平性，故作成解僱原告決定之區域、人事主管在

    組織上均無從知悉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況林衍尚僅係被告聘

    請之臺灣主管之一，而原告吹哨之內容係林衍尚於其前公司

    任職期間之爭議事件，實與被告毫無利害關係，殊難想像被

    告有何因林衍尚過去爭議事件遭原告吹哨檢舉而解僱原告之

    理。又ANZ 集團設置有「員工關係部門」（Employee Relat

    ions）處理員工關係事項，處理事務包含供人員進行各式員

    工申訴抱怨；而原告於106 年9 月後至同年12月5 日被告預

    告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之日止，申訴抱怨行為共有2 件，一件

    是於106 年9 月申訴抱怨林衍尚對其騷擾、恐嚇，另一件則

    是於106 年11月申訴抱怨其年終獎金；然被告解僱原告與其

    申訴抱怨行為無關，因最初建議解僱原告之John Thang根本

    不清楚原告曾於000 年0 月間為吹哨檢舉行為，亦不清楚原

    告106 年9 月22日曾將原證2 所示錄音檔及譯文送交吹哨者

    部門集團調查官進行調查，此更徵解僱原告之決定，顯與原

    告吹哨檢舉行為毫無關係。另被告於解僱原告時取消原告em

    ail 信箱之權限，無涉任何報復原告之不當動機，而係考量

    到原告擔任高階主管職得接觸之敏感資訊及業界通常處理方

    式，為避免任何敏感資料外流所為之必要措施。

  ㈢兩造僱傭關係實已於107 年1 月5 日終止，則原告關於薪資

    及利息給付之請求，即失所附麗，皆無理由。又原告每年薪

    資為6,259,988 元，此為當時被告每年固定給付與原告相當

    於14個月之月薪總和，其中未含任何津貼費用，即不含午餐

    津貼5,000 元及租車費用，故原告每月固定領取之月薪實為

    447,142 元，則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所能領取之

    薪資，即應係每年6,259,988 元。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擔任被告金融市場總

    處業務主管。嗣於106 年12月5 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事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379-381 頁、本院卷二第80-82 頁），並有原

    告之服務證明書、解僱通知書等在卷可憑（見北司勞調卷第

    14頁、第17頁）。原告主張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終止兩造間

    僱傭關係，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為違法

    資遣，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則以上揭情詞置辯

    ，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基於不當動機終止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原告

    主張因其於000 年0 月間對主管林衍尚為吹哨行為，而遭被

    告報復，進而片面終止僱傭關係，顯見被告解僱係出於不當

    動機云云，並提出106 年6 月3 日原告致澳盛銀行全球吹哨

    者信箱之吹哨電子郵件及同年月5 日吹哨者信箱回覆原告內

    部認證核可密碼之電子郵件、106 年8 月10日、18日原告與

    林衍尚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於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等

    為證（見勞調卷第9-12頁、重勞訴卷一第119 頁）。惟此為

    被告否認，辯稱：被告所屬ANZ 集團之吹哨制度極為嚴謹，

    致力確保吹哨者的保密性，俾使吹哨者不受報復，且設有吹

    哨檢舉管道，委由外部第三方團體獨立管理，稱為「吹哨熱

    線」，亦有集團調查官調查，被告均無從知悉案件內容。解

    僱原告之主管為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係

    因應市場、提高產能、精簡無效率結果所為之業務組織調整

    判斷，決策人員均不清楚原告吹哨檢舉事宜，亦無迴護特定

    人而解僱原告之動機，原告認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

    ，純屬臆測之詞等語。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原告

    固提出上開證據欲證明遭被告不當動機而解僱，惟原告提出

    之106 年8 月10日、18日錄音譯文係其與林衍尚之對話內容

    ，林衍尚雖向原告稱「你bear in mind」等語，然由渠等前

    後對話內容之譯文觀之，實難據以判斷所指何事，況林衍尚

    並非有權決定原告去留之人，縱認林衍尚猜測原告係吹哨者

    一事屬實，亦無從逕認被告之解僱行為係出於不當動機，原

    告所指尚嫌速斷。另原告提出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欲證

    明John Thang於106 年6 月2 日在原告告知林衍尚於渣打銀

    行任職時有不良法遵紀錄後，曾嚴厲威脅原告，以此證明Jo

    hn Thang有報復原告之動機，並稱陳述書上以被告之「時間

    鐘」印記紀錄時間，足認所述為真正云云，惟此為被告否認

    ，稱時間鐘印記並非被告之設備等語；本院審酌此份陳述書

    依原告所述為其事後之書寫紀錄，縱認其上之時間鐘印記為

    真，亦僅為原告之陳述、主張，原告欲據此佐證其主張為真

    ，尚難認有據；況依原告前開所述，其係106 年6 月2日即

    遭John Thang威脅，然迄至106 年12月5 日始遭解僱，期間

    已有半年之久，以原告所提之證據，實難驟認被告係出於不

    當動機而為解僱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尚有不足

    ，委難採信，為無理由。

  ㈡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為有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乃指雇主所

    營事業或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有所變更，致全部或

    部分業務發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而言。是故「業務性質

    變更」之範圍極廣，應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訂的事業項目或

    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變為另一項、生產產品的改變、

    生產技術的變更等項目而已。故雇主出於經營決策或為因應

    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同經營方

    式，致該部分業務之實施，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亦

    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則欲判斷公司業務性質是否變更，

    應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並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

    件與變化，企業（公司）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

    運作之狀況等予以綜合考量。如足認公司所為確係出於經營

    決策與生存所需，當可認為必要、合理。再者，事業單位因

    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

    工之權益，解雇部分勞工既屬無可避免，則其選定解雇或留

    用勞工之情形，除有明顯不合理，或歧視特定勞工族群，如

    年資較長、身心障礙、女性、懷孕、職災，或擔任工會或勞

    工代表之勞工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

    仿勞工間之選擇解雇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

    ，使雇主能依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做選擇，俾便企業於

    整頓人事、精簡人力後，得改善經營體質、提高營運績效俾

    永續經營。

  ⒉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本件原告主張其受僱被告時起，就是負責大型企業客戶，係

    99年4 月後兼負責中小企業客戶，故被告停止中小企業業務

    後，原告自得回到專責服務大型企業客戶之狀態；況被告所

    稱放棄中小企業業務對組織之影響早在105 年就已因應完成

    ，被告又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總處處長、再於同年

    9 月、10月聘用蔡翔、Eileen Wu 及Jeremy Tsai ，可證被

    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解僱原告為不

    合法云云。惟查：

  ①被告所屬ANZ 集團於105 年起即為因應經濟環境與市場競爭

    ，而調整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

    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該年度將部分中小

    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嗣決定出售個人金融與

    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此有被告提出之兩則新聞報

    導在卷可憑（見重勞訴卷一第73-75 頁），而原告對於被告

    確實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舉並未爭執（見重勞訴卷一第17

    6 頁），僅主張原告本即有企業業務部門之專長，故被告確

    有調整企業經營之方向，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金融、財富管

    理等業務乙節，首堪認定。而原告於終止僱傭契約前，原任

    職務之企業業務部門，主力項目即為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

    關項目，該部門原有5 名員工，除原告外，業遭被告裁撤2

    名，另2 名則離職，另一名則至ANZ 集團其他子公司任職，

    此有被告提出之104 年9 月30日、106 年11月30日金融市場

    總處組織圖前後對照可看出（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

    而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因考量原告帶領之

    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決意將該部門業務歸於組織上層之

    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此有106 年11月14日John Tha

    ng之電子郵件中提及「For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com

    bine the role of head of corporate sales and markets

    h ead to save one headcount . （就臺灣而言，我們希望

    合併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及金融總處主管職以節省一名人事

    員額）」等情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81頁、重勞訴卷二

    第55頁），並據證人即被告人力資源處處長林士懷於本院審

    理時具結證稱：公司解僱原告之原因係基於公司組織上規劃

    ，因為公司結束中小企業業務，組織上有疊床架屋的情況，

    而原告是金融業務的主管，跟金融市場總處的處長在工作性

    質上有重疊，而公司營運性質改變，故解僱原告等語（見重

    勞訴卷一第272 頁），而原告亦未爭執被告確有停止中小企

    業客戶之經營決策，則被告於105 年間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

    相關業務之部門，於106 年間據此調整企業之組織，將原告

    所屬企業業務部門之工作範圍統由上一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

    兼辦，並以此節省一名人事員額，應屬被告經營之決策及因

    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而採取不同

    經營方式，核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

    少勞工之必要」之規定相符。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5 年完成組織調整後，原告僅不再兼領

    中小企業業務團隊，繼續帶領大型企業業務團隊，此與原告

    98年6 月1 日受僱於被告時之職務相同，且被告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同年10月聘用蔡

    翔加入大型企業業務團隊，可證被告仍有補充人力之需求，

    而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云云。惟查：被告係因原金融市場總處

    處長Ellen Chen於106 年4 月退休，始於106 年6 月聘僱林

    衍尚，另原告前所提及之Jeremy Tsai 、蔡翔、Eileen Wu

    等人，均係遞補被告原編制內之職缺，職務內容均與大型企

    業或金融同業業務相關乙節，業據被告陳述在卷，並有被告

    提出之組織圖2 份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

    其中Eileen Wu 與原告所屬部門不同，而Jeremy Tsai 及蔡

    翔之職位則在原告層級之下，渠等職位層級、薪資均與原告

    不同，自無從以被告聘用上開員工遞補編制內職缺，即認被

    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或無減少勞工之必要。況被告係因000

    年00月間因所屬集團組織檢討，而將企業業務部門併由上一

    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負責，並依此而裁撤原告原所屬之主管

    職位，就此組織架構之調整以精進企業效能，應認屬經營上

    必要、合理之手段，是被告稱確有減少勞工之必要，應屬可

    採，為有理由。

  ⒊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時，並無其

    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

    云云，惟查：被告稱於解僱原告前，曾將原告與林衍尚進行

    比較，以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經比較

    兩者能力指標、各項評量指數、雙方之優點及應改進部分後

    ，認林衍尚較適合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之職位，並提出金

    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1 紙為證（見重勞訴卷一第83、

    263 頁）；核與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被證6 （即

    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是在決定解僱原告前，被

    告就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重新比較原告與林衍尚誰較適任，

    重新比較的目的即在盡最大的努力安置原告等語相符（見重

    勞訴卷一第274 頁）。由上開比較表及證人林士懷之證述可

    知，被告於解僱原告前，尚就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一職，與林

    衍尚再次進行比較，然因林衍尚較適合該職位，故未能安排

    原告就任該處長一職；而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進一步證

    述：是我於106 年12月5 日當天通知原告其遭解僱，我告知

    他公司解僱的決定後，也告知可以提供查詢ANZ 集團的職缺

    及提供外部職涯的協助，但因原告不認同這個解僱決定，所

    以拒絕進一步瞭解；原告的職級在臺灣子公司是很資深的，

    相同職級的員工僅7 、8 位。公司是在106 年11月底告知我

    要解僱原告，我有考慮臺灣子公司內部的職缺，但因原告職

    級跟待遇都很高，故並無合適的職位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

    273-280 頁），由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觀之，原告在被

    告公司之職級甚高，相同職級之人僅7 至8 名，而金融市場

    總處處場一職，經比較條件相仿之林衍尚後，被告選擇解僱

    原告，應屬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所為選擇，自無從逕予

    指摘。況原告之月薪逾50萬元，原職位又係企業業務部門主

    管，已屬該部門高層級之職位，依一般常情判斷，考量原告

    原所專長之領域，於企業內本難覓得同樣位階之職缺，是證

    人林士懷證述其未能替原告尋得合適之職位，尚難認係偏頗

    之詞；此外，原告因未接受被告解僱之決定，亦當場拒絕證

    人林士懷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及外部職涯協助乙節，亦

    據證人林士懷證述明確如前，堪認被告業已盡其安置前置義

    務，係原告拒絕接受甚明。原告雖再主張106 年12月5 日解

    僱當天，被告即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識別證及磁卡功能，原

    告亦不得收發公司內部之電子郵件，而無法觀看公司內部網

    站職缺資訊，以此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惟原告

    於被告公司任職時層級甚高，前已一再敘明，況原告為企業

    業務主管，依其權限所得知悉、掌握、查詢之客戶相關機密

    資訊、業務內容必甚為廣泛，故被告此舉為業界慣例，以避

    免企業資訊外流乙節，尚非悖於常情；況依證人林士懷前揭

    證述，其有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則權衡被告公

    司業務機密及原告解僱後安置之權益，應認由林士懷當場提

    供被告查詢之機會尚非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既拒絕被告之提

    議，自無從事後翻稱被告未盡其安置前置義務。至原告再以

    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經理即證人趙映晴證稱：準備給原告的

    文件中並未包含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且亦無印象林士懷

    曾稱可以幫忙原告查詢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云云，以此主

    張證人林士懷之證述不可採。惟細繹證人趙映晴之證述，其

    係證稱：當天林士懷通知我進入會議室向原告說明解僱的事

    情，我進去前，林士懷已經告知原告解僱的事，印象中，原

    告並不接受解僱，所以也沒有簽資遣的文件，也沒有針對職

    涯部分進一步說明，之後林士懷請我陪原告回位置收拾個人

    物品等語（見重勞訴卷二第281 頁），由其證詞可知，證人

    趙映晴係在證人林士懷已通知原告解僱一事後，始進入會議

    室內，故其並未全程參與通知解僱之經過，自難僅憑其片段

    之經歷，驟認被告未提供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況證人趙

    映晴亦明確證述因原告不接受解僱之決定，故其未聽取外部

    職涯之說明等情，核與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相符，益證

    證人林士懷之證詞核屬有據，堪值採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

    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委無足採。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有

    減少勞工之必要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斯時被告確

    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等情，為有理由，洵堪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恢復兩

    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

    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附麗，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瑋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李家驥  



訴訟代理人  李文健律師

被      告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榮  

訴訟代理人  許修豪律師

            邱韋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8 年8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該僱傭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在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劉宏瑞變更為陳國榮，並於民國108 年4 月16日、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書狀可稽（見重勞訴卷一第297-298 頁、第317-318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企業業務主管，負責「Head of Corporate Sales 」職務。000年0 月間，原告依循被告公司全球吹哨者保護政策，對原告之新上任直屬主管林衍尚於105 年任職渣打銀行金融市場處業務主管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以不實交易遮掩TRF 客訴客戶交易損失之非法情事，經渣打銀行停職調查後，解除其業務主管職務」之疑慮，向被告銀行集團內部全球吹哨者保護官進行吹哨，並經被告銀行吹哨者保護政策認定符合被告銀行對吹哨案件之嚴謹定義及審核後，授與原告吹哨人內部認證核可密碼；但林衍尚於接受銀行內部吹哨者調查官詢問之數週後，開始對原告態度鉅變，高度懷疑原告為銀行內部吹哨者。至106 年8 月初，被告接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來函表示有自稱「TRF 受災聯盟受災戶」之未具名人士向金管會指陳，林衍尚服務於渣打銀行期間有涉及內部員工掩飾客戶TRF 交易損失弊案之疑慮云云，情節與原告前揭向銀行內部吹哨之內容近似；林衍尚經被告公司人員告知前揭金管會來函內容後，旋於同年月7 日早上對原告為騷擾、恐嚇之言語。至106 年9 月22日，原告將如原證2 之錄音檔及譯文，送交被告銀行吹哨者調查官進行調查，但銀行內部卻將原告之投訴案件交付予人事部門處理，隨後人事部門將原告之投訴按一般員工抱怨案件處置，並將原告之投訴內容分別告知原告和林衍尚之各自香港區域主管。至106年10月19日，香港區域主管Dominique 和John Thang（均為聘用林衍尚之共同決策者）飛抵臺灣調處原告之投訴，Dominique 表明聘用林衍尚之人事決定不會改變，且詢問原告要不要自行轉調部門或直接離開被告公司，又原告於同年3 月之半年度考績評核本獲主管極佳之肯定，卻於106年11 月9日，接獲通知原告之年終獎金相較去年竟遭大砍83% ，但原告所領導團隊之其餘成員之年終獎金均無如此，從而原告意識到遭報復之情況並未停止。至106 年12月5 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當下即取消（收回）原告進出被告公司之磁卡，且要求原告立即離開被告公司，同步切斷原告於被告公司內部之Email 聯絡信箱與收發Email 功能。惟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係出於不當動機之報復行為，更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自不生終止之效力；為此原告於106 年12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前旨，並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願依約提供勞務給付，而被告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請求依約給付薪資。詎被告僅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並於107年1 月25日將其自行計算認定之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263,201 元匯付原告。

  ㈡原告工作內容主要係行銷金融商品予企業客戶，隸屬於企業金融業務項下，而被告就經營之企業金融業務並未變更，且於解僱原告之當月，並持續拓展擴大在臺之企業金融業務團隊，況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仍然存在，且依然進行行銷企業金融商品之業務，無任何改變，故被告確無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又就原告任職之金融市場處，被告於 106年6 月增聘林衍尚，於106 年10月聘用業務同仁蔡翔加入原告所屬企業金融商品行銷團隊，於106 年9 月、10月亦分別聘用業務團隊主管Eileen Wu 及業務同仁Jeremy Tsai ，被告更無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再者，被告所屬澳盛銀行集團總部位於澳洲墨爾本，為一跨國性銀行，營業據點橫跨全球34個國家，全球員工總數高達46,000人，且組織繁雜，故就集團內部之國家或單位有何職缺，均比勞工更具資訊優勢，若果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形，應先由被告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勞工考量，否則即未盡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安置前置義務；而澳盛銀行集團人事政策本為若有工作職缺，優先於集團內部公告對內部尋才，於一段期間內招聘不成，方對外部開放招聘，是員工於集團內部間跨國轉任乃為工作常態，並有前例可循，縱認被告有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之情，被告仍須先統整全球集團內部之具體職缺提供予原告，並徵詢原告是否有從事其他臺灣或國外職缺之意願，方符安置前置義務。

  ㈢被告實係基於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依勞基法第74條第1 項至第3 項規定，本屬無效；且被告既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必要，更未盡安置前置義務，顯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則被告依此終止勞動契約，自不合法，當然不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自屬存在。又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同時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磁卡，要求原告立即離開，顯見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告嗣於106 年12月8 日發函予被告表明兩造間勞動契約仍存在，請求被告安排原告提供勞務，被告收受後迄未安排，足證原告主觀上無去職之意，被告卻表明無意受領勞務，且未為受領勞務作必要之協力，被告自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而仍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薪資。而原告每月薪資應包含租車津貼50,000元，再者，被告係於每月25日核發當月薪資，屬定有期限之給付，如被告有給付遲延之情狀，原告即得依民法第229 條第1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請求自各期薪資給付期限屆滿時之翌日即當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而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解僱原告，並給付原告計至107 年1 月4 日之薪資，故原告原得請求被告給付107 年1 月5 日至31日之薪資502,257 元及自107 年1 月2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07 年2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前已給付資遣費2,263,201 元，將起訴時已屆期之薪資債權為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僱傭關係、民法第487 條、第235 條、第23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㈣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就第2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自105 年起，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Australia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下稱「ANZ 集團」）為因應市場及競爭環境，將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調整，開始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等相關業務，如於105 年間將部分中小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及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致被告員工總人數持續減少，顯徵被告涉及組織實質性及結構性之變異。又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於105 年間出售之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業務，原即係原告帶領「企業業務」部門之主力項目，然因業務性質變更，原告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內人員亦逐漸縮編，如被告於105 年起將原5 名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裁撤其中2 名，截至106 年9 月以前，其餘服務中小企業之業務人員，1 名申請至ANZ 集團其他國家之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職並獲錄取，2 名離職，原告則帶領剩餘之企業業務團隊，顯見被告業務性質變更影響原告職位及負責業務。而時任ANZ 集團之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檢討被告組織結構，認為原告所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實可逕歸「企業業務」部門之組織上層「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毋庸疊床架屋於「企業業務」部門本身設立主管職，故於106 年11月14日JohnThang 以電子郵件向集團內部發布上開判斷結論，表示擬合併被告「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與「金融市場總處」主管職，被告斯時亦同意此基於業務性質變更而精簡組織之結論。因原告職位將遭裁撤，被告公司人事主管林士懷曾考量原告背景能力、職級薪級，盤點被告公司職缺，然幾經確認仍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甚且，被告亦曾嘗試將原告與現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林衍尚進行比較，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比較項目包含5 大項基本人格特質及6 大項能力指標，幾經權衡，判斷原告不適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一職。嗣被告於106 年12月5 日向原告進行解僱溝通時，為求慎重，主動向原告表明可查閱被告全球職缺系統，且願意提供外部職缺媒合協助，均遭原告斷然拒絕，被告僅能向原告表明因業務性質變更，有裁撤原告職缺之必要，復無適當工作可安置原告，兩造僱傭關係將於107 年1 月5日終止。另於107 年間，John Thang之職位，亦因精簡組織結構考量而遭裁撤，更徵包含被告在內之ANZ 集團各公司，於業務方針調整及組織結構檢討之規模及其持續性，是被告解僱原告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要件，顯屬適法。

  ㈡被告暨所屬之全球吹哨政策制度極為嚴謹，認定事實與調查程序係由集團內全球獨立部門負責，以確保吹哨檢舉內容之秘密性與公平性，故作成解僱原告決定之區域、人事主管在組織上均無從知悉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況林衍尚僅係被告聘請之臺灣主管之一，而原告吹哨之內容係林衍尚於其前公司任職期間之爭議事件，實與被告毫無利害關係，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因林衍尚過去爭議事件遭原告吹哨檢舉而解僱原告之理。又ANZ 集團設置有「員工關係部門」（Employee Relations）處理員工關係事項，處理事務包含供人員進行各式員工申訴抱怨；而原告於106 年9 月後至同年12月5 日被告預告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之日止，申訴抱怨行為共有2 件，一件是於106 年9 月申訴抱怨林衍尚對其騷擾、恐嚇，另一件則是於106 年11月申訴抱怨其年終獎金；然被告解僱原告與其申訴抱怨行為無關，因最初建議解僱原告之John Thang根本不清楚原告曾於000 年0 月間為吹哨檢舉行為，亦不清楚原告106 年9 月22日曾將原證2 所示錄音檔及譯文送交吹哨者部門集團調查官進行調查，此更徵解僱原告之決定，顯與原告吹哨檢舉行為毫無關係。另被告於解僱原告時取消原告email 信箱之權限，無涉任何報復原告之不當動機，而係考量到原告擔任高階主管職得接觸之敏感資訊及業界通常處理方式，為避免任何敏感資料外流所為之必要措施。

  ㈢兩造僱傭關係實已於107 年1 月5 日終止，則原告關於薪資及利息給付之請求，即失所附麗，皆無理由。又原告每年薪資為6,259,988 元，此為當時被告每年固定給付與原告相當於14個月之月薪總和，其中未含任何津貼費用，即不含午餐津貼5,000 元及租車費用，故原告每月固定領取之月薪實為447,142 元，則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所能領取之薪資，即應係每年6,259,988 元。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自98年6 月1 日起擔任被告金融市場總處業務主管。嗣於106 年12月5 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事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79-381 頁、本院卷二第80-82 頁），並有原告之服務證明書、解僱通知書等在卷可憑（見北司勞調卷第14頁、第17頁）。原告主張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為違法資遣，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則以上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基於不當動機終止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原告主張因其於000 年0 月間對主管林衍尚為吹哨行為，而遭被告報復，進而片面終止僱傭關係，顯見被告解僱係出於不當動機云云，並提出106 年6 月3 日原告致澳盛銀行全球吹哨者信箱之吹哨電子郵件及同年月5 日吹哨者信箱回覆原告內部認證核可密碼之電子郵件、106 年8 月10日、18日原告與林衍尚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於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等為證（見勞調卷第9-12頁、重勞訴卷一第119 頁）。惟此為被告否認，辯稱：被告所屬ANZ 集團之吹哨制度極為嚴謹，致力確保吹哨者的保密性，俾使吹哨者不受報復，且設有吹哨檢舉管道，委由外部第三方團體獨立管理，稱為「吹哨熱線」，亦有集團調查官調查，被告均無從知悉案件內容。解僱原告之主管為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係因應市場、提高產能、精簡無效率結果所為之業務組織調整判斷，決策人員均不清楚原告吹哨檢舉事宜，亦無迴護特定人而解僱原告之動機，原告認被告係因不當動機而解僱原告，純屬臆測之詞等語。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原告固提出上開證據欲證明遭被告不當動機而解僱，惟原告提出之106 年8 月10日、18日錄音譯文係其與林衍尚之對話內容，林衍尚雖向原告稱「你bear in mind」等語，然由渠等前後對話內容之譯文觀之，實難據以判斷所指何事，況林衍尚並非有權決定原告去留之人，縱認林衍尚猜測原告係吹哨者一事屬實，亦無從逕認被告之解僱行為係出於不當動機，原告所指尚嫌速斷。另原告提出106 年6 月7 日之陳述書欲證明John Thang於106 年6 月2 日在原告告知林衍尚於渣打銀行任職時有不良法遵紀錄後，曾嚴厲威脅原告，以此證明John Thang有報復原告之動機，並稱陳述書上以被告之「時間鐘」印記紀錄時間，足認所述為真正云云，惟此為被告否認，稱時間鐘印記並非被告之設備等語；本院審酌此份陳述書依原告所述為其事後之書寫紀錄，縱認其上之時間鐘印記為真，亦僅為原告之陳述、主張，原告欲據此佐證其主張為真，尚難認有據；況依原告前開所述，其係106 年6 月2日即遭John Thang威脅，然迄至106 年12月5 日始遭解僱，期間已有半年之久，以原告所提之證據，實難驟認被告係出於不當動機而為解僱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尚有不足，委難採信，為無理由。

  ㈡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約，為有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乃指雇主所營事業或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有所變更，致全部或部分業務發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而言。是故「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極廣，應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訂的事業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變為另一項、生產產品的改變、生產技術的變更等項目而已。故雇主出於經營決策或為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同經營方式，致該部分業務之實施，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亦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則欲判斷公司業務性質是否變更，應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並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化，企業（公司）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予以綜合考量。如足認公司所為確係出於經營決策與生存所需，當可認為必要、合理。再者，事業單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工之權益，解雇部分勞工既屬無可避免，則其選定解雇或留用勞工之情形，除有明顯不合理，或歧視特定勞工族群，如年資較長、身心障礙、女性、懷孕、職災，或擔任工會或勞工代表之勞工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之選擇解雇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使雇主能依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做選擇，俾便企業於整頓人事、精簡人力後，得改善經營體質、提高營運績效俾永續經營。

  ⒉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本件原告主張其受僱被告時起，就是負責大型企業客戶，係99年4 月後兼負責中小企業客戶，故被告停止中小企業業務後，原告自得回到專責服務大型企業客戶之狀態；況被告所稱放棄中小企業業務對組織之影響早在105 年就已因應完成，被告又於106 年6 月聘用林衍尚專職總處處長、再於同年9 月、10月聘用蔡翔、Eileen Wu 及Jeremy Tsai ，可證被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解僱原告為不合法云云。惟查：

  ①被告所屬ANZ 集團於105 年起即為因應經濟環境與市場競爭，而調整亞洲、臺灣之業務方針，聚焦於大型企業及金融同業客戶、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該年度將部分中小企業客戶債權出售予中信銀行集團，嗣決定出售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予星展銀行集團，此有被告提出之兩則新聞報導在卷可憑（見重勞訴卷一第73-75 頁），而原告對於被告確實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舉並未爭執（見重勞訴卷一第176 頁），僅主張原告本即有企業業務部門之專長，故被告確有調整企業經營之方向，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金融、財富管理等業務乙節，首堪認定。而原告於終止僱傭契約前，原任職務之企業業務部門，主力項目即為中小企業客戶債權等相關項目，該部門原有5 名員工，除原告外，業遭被告裁撤2名，另2 名則離職，另一名則至ANZ 集團其他子公司任職，此有被告提出之104 年9 月30日、106 年11月30日金融市場總處組織圖前後對照可看出（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而ANZ 集團北亞暨東亞區主管John Thang因考量原告帶領之企業業務部門業務量小，決意將該部門業務歸於組織上層之金融市場總處統一負責兼辦，此有106 年11月14日John Thang之電子郵件中提及「For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combine the role of head of corporate sales and marketsh ead to save one headcount . （就臺灣而言，我們希望合併企業業務部門主管職及金融總處主管職以節省一名人事員額）」等情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81頁、重勞訴卷二第55頁），並據證人即被告人力資源處處長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公司解僱原告之原因係基於公司組織上規劃，因為公司結束中小企業業務，組織上有疊床架屋的情況，而原告是金融業務的主管，跟金融市場總處的處長在工作性質上有重疊，而公司營運性質改變，故解僱原告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272 頁），而原告亦未爭執被告確有停止中小企業客戶之經營決策，則被告於105 年間裁撤中小企業及個人相關業務之部門，於106 年間據此調整企業之組織，將原告所屬企業業務部門之工作範圍統由上一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兼辦，並以此節省一名人事員額，應屬被告經營之決策及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而採取不同經營方式，核與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之規定相符。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5 年完成組織調整後，原告僅不再兼領中小企業業務團隊，繼續帶領大型企業業務團隊，此與原告98年6 月1 日受僱於被告時之職務相同，且被告於106 年6月聘用林衍尚專職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同年10月聘用蔡翔加入大型企業業務團隊，可證被告仍有補充人力之需求，而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云云。惟查：被告係因原金融市場總處處長Ellen Chen於106 年4 月退休，始於106 年6 月聘僱林衍尚，另原告前所提及之Jeremy Tsai 、蔡翔、Eileen Wu等人，均係遞補被告原編制內之職缺，職務內容均與大型企業或金融同業業務相關乙節，業據被告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提出之組織圖2 份在卷可參（見重勞訴卷一第77-79 頁），其中Eileen Wu 與原告所屬部門不同，而Jeremy Tsai 及蔡翔之職位則在原告層級之下，渠等職位層級、薪資均與原告不同，自無從以被告聘用上開員工遞補編制內職缺，即認被告並無業務性質變更或無減少勞工之必要。況被告係因000年00月間因所屬集團組織檢討，而將企業業務部門併由上一層級之金融市場總處負責，並依此而裁撤原告原所屬之主管職位，就此組織架構之調整以精進企業效能，應認屬經營上必要、合理之手段，是被告稱確有減少勞工之必要，應屬可採，為有理由。

  ⒊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時，並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惟查：被告稱於解僱原告前，曾將原告與林衍尚進行比較，以衡量兩者擔任金融市場總處主管之適任性，經比較兩者能力指標、各項評量指數、雙方之優點及應改進部分後，認林衍尚較適合擔任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之職位，並提出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1 紙為證（見重勞訴卷一第83、263 頁）；核與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被證6 （即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適任比較表），是在決定解僱原告前，被告就金融市場總處一職，重新比較原告與林衍尚誰較適任，重新比較的目的即在盡最大的努力安置原告等語相符（見重勞訴卷一第274 頁）。由上開比較表及證人林士懷之證述可知，被告於解僱原告前，尚就金融市場總處處長一職，與林衍尚再次進行比較，然因林衍尚較適合該職位，故未能安排原告就任該處長一職；而證人林士懷於本院審理時進一步證述：是我於106 年12月5 日當天通知原告其遭解僱，我告知他公司解僱的決定後，也告知可以提供查詢ANZ 集團的職缺及提供外部職涯的協助，但因原告不認同這個解僱決定，所以拒絕進一步瞭解；原告的職級在臺灣子公司是很資深的，相同職級的員工僅7 、8 位。公司是在106 年11月底告知我要解僱原告，我有考慮臺灣子公司內部的職缺，但因原告職級跟待遇都很高，故並無合適的職位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273-280 頁），由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觀之，原告在被告公司之職級甚高，相同職級之人僅7 至8 名，而金融市場總處處場一職，經比較條件相仿之林衍尚後，被告選擇解僱原告，應屬其經營管理上之合理考量所為選擇，自無從逕予指摘。況原告之月薪逾50萬元，原職位又係企業業務部門主管，已屬該部門高層級之職位，依一般常情判斷，考量原告原所專長之領域，於企業內本難覓得同樣位階之職缺，是證人林士懷證述其未能替原告尋得合適之職位，尚難認係偏頗之詞；此外，原告因未接受被告解僱之決定，亦當場拒絕證人林士懷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及外部職涯協助乙節，亦據證人林士懷證述明確如前，堪認被告業已盡其安置前置義務，係原告拒絕接受甚明。原告雖再主張106 年12月5 日解僱當天，被告即取消原告進出公司之識別證及磁卡功能，原告亦不得收發公司內部之電子郵件，而無法觀看公司內部網站職缺資訊，以此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惟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時層級甚高，前已一再敘明，況原告為企業業務主管，依其權限所得知悉、掌握、查詢之客戶相關機密資訊、業務內容必甚為廣泛，故被告此舉為業界慣例，以避免企業資訊外流乙節，尚非悖於常情；況依證人林士懷前揭證述，其有提供內部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則權衡被告公司業務機密及原告解僱後安置之權益，應認由林士懷當場提供被告查詢之機會尚非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既拒絕被告之提議，自無從事後翻稱被告未盡其安置前置義務。至原告再以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經理即證人趙映晴證稱：準備給原告的文件中並未包含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且亦無印象林士懷曾稱可以幫忙原告查詢全球集團內部職缺資訊云云，以此主張證人林士懷之證述不可採。惟細繹證人趙映晴之證述，其係證稱：當天林士懷通知我進入會議室向原告說明解僱的事情，我進去前，林士懷已經告知原告解僱的事，印象中，原告並不接受解僱，所以也沒有簽資遣的文件，也沒有針對職涯部分進一步說明，之後林士懷請我陪原告回位置收拾個人物品等語（見重勞訴卷二第281 頁），由其證詞可知，證人趙映晴係在證人林士懷已通知原告解僱一事後，始進入會議室內，故其並未全程參與通知解僱之經過，自難僅憑其片段之經歷，驟認被告未提供職缺查詢之機會予原告；況證人趙映晴亦明確證述因原告不接受解僱之決定，故其未聽取外部職涯之說明等情，核與證人林士懷上開證述內容相符，益證證人林士懷之證詞核屬有據，堪值採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云云，委無足採。被告以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斯時被告確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等情，為有理由，洵堪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自107 年4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當月25日，給付原告576,666 元，及自各期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瑋婷



